
附件52
陕西省硅酸盐水泥熟料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抽样方法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样生产者的待销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可使用随机数表方法产生。

每批次抽取的样品数量不得少于30kg，将样品均分为两份，每份至少15kg，其中一份为检验样品，另一份为备用样品。
2 检验依据
表1硅酸盐水泥熟料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依据
	检验方法

	1
	氧化镁
	GB/T 21372-2024
	GB/T 21372-2024

GB/T 176-2017

GB/T 750-2024

	2
	烧失量
	GB/T 21372-2024
	GB/T 21372-2024

GB/T 176-2017

	3
	不溶物
	GB/T 21372-2024
	GB/T 21372-2024

GB/T 176-2017

	4
	氯离子
	GB/T 21372-2024
	GB/T 21372-2024

GB/T 176-2017

	5
	凝结时间
	GB/T 21372-2024
	GB/T 21372-2024

GB/T 1346-2024

	6
	沸煮安定性
	GB/T 21372-2024
	

	7
	抗压强度*
	GB/T 21372-2024
	GB/T 21372-2024
GB/T 17671-2021

	8
	放射性*
	GB/T 21372-2024
	GB 6566-2010

	注：1、当制成的I型硅酸盐水泥的压蒸安定性合格时，氧化镁项目允许放宽到6.0%。

2、“*”代表安全项目。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3 判定规则

3.1依据标准
GB/T 21372-2024  硅酸盐水泥熟料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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